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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评估目的 

根据《公开募集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指引（试行）》的要求，委托人作为易方

达深高速高速公路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管理人需披露基础设施基金

定期报告。本次评估系对益常高速经营权于 2024 年 12 月 31 日的市场价值进行评估，

为易方达基金拟披露基础设施基金定期报告提供价值参考依据。 

对于将本报告全部或部分作除上述目的以外的其它目的之用的客观性和可行性，

本公司未作研究，故对因此而造成的任何后果不负有责任。 

六、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 

本次评估对象为：益常高速经营权。 

其对应的评估范围为「益常公司」申报的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的益常高速经

营权资产组，其中：资产总额账面值为 192,655.69 万元，负债总额账面值 9,814.44

万元，净资产账面值 182,841.25 万元。该等资产/负债业经审计。益常高速经营权资

产组于基准日的简要资产负债情况如下表所示（单位：万元）： 

科目 原值 净值 

固定资产-路产设备 8,873.68 3,468.06 

无形资产-经营权及大修 239,228.19 189,183.90 

长期待摊费用 20.35 3.73 

减：递延所得税负债  9,814.44 

合计 248,122.22 182,841.25 

 

委托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与前述经济行为涉及的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一致。 

（一）经营权所涉及资产组的具体情况 

列报于固定资产——路产设备的资产为路产房屋配套设施及相关改造；路产配套

的计重收费系统、路径识别系统、监控系统、ETC 车道升级改造专项工程、取消省界

收费站项目；路产配套的雷电防护改造、扩道机电设备、站级工控机及服务器更换等； 

列报于无形资产——经营权资产为益常高速经营权、经营权延长 79 天收费权权

益；公路大修资产主要为 2014 年资本化的公路大修支出； 

列报于长期待摊费用的资产为路产附属设施食堂的装修款； 

列报于递延所得税负债科目中的负债为因对益常高速经营权会计采用车流量法

摊销与税务采用直线法摊销差异产生的递延所得税负债，属于益常高速经营权的备抵

项目。 

上述科目共同构成了益常高速经营权资产组。 












































































































































































